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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全市少先队组织中发掘先进、树立典型，用典型事迹感召和激励广大少先队

员和少先队辅导员，不断优化我市少先队事业发展环境，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

开展了平湖市第六届“十佳少先队员”“十佳少先队辅导员”“十佳红领巾事业功臣”评

选活动。经逐级推荐、层层筛选、综合评审，干高奕檬等10位少先队员获得“十佳少先

队员”荣誉称号，王玉萍等10位少先队辅导员获得“十佳少先队辅导员”荣誉称号，丁

海中等10位同志获得“十佳红领巾事业功臣”荣誉称号，谢颖超等2位同志获得“红领

巾事业特别贡献奖”荣誉称号。 在此，予以集中展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

希望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以此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在新的征程中取

得更大的成绩。希望全市广大少先队员以先进为榜样，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希望全

市少先队辅导员、少儿工作者以及各中小学校以先进为感召，立足本职、开拓创新，

将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事业理想，为推动我市少先队工作再上新台阶作

出新的贡献。

平湖市第六届“十佳少先队员”

干高奕檬 崇文小学

王以纯 东湖小学

冯天夏 稚川中学

沈奕乐 叔同实验小学

武家宁 实验小学

姜可晟 平师附小

顾诗佳 世外经开中学

屠天禹 黄姑实验学校

谢宛珊 百花小学

鲁嘉欣 新埭中心小学

平湖市第六届“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王玉萍 钟埭中心小学

戈俊玉 平师附小

刘 扬 实验小学

邵婷婷 广陈中心小学

张水娥 杭师大附校

张林华 行知小学

姚 萍 崇文小学

曹一翔 新埭中心小学

曹莉莉 百花小学

潘燕芳 林埭中心小学

平湖市“红领巾事业特别贡献奖”

谢颖超 平湖市百花小学 姚爱英 平湖市独山港中学

平湖市第六届“十佳红领巾事业功臣”

丁海中 文涛中学

李 洁 城关中学

朱赴农 全塘小学

陈云华 平湖市科协

吴建中 行知中学

张雯艳 平湖市青少年宫

陶剑飞 林埭中心小学

徐 萍 东湖中学

钱董杰 浙江帝豪达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伟 平湖市公安局钟埭派出所

2020年度平湖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扶持项目申报公告

为推进平湖市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进一步
发挥扶持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根据《平湖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发
展若干政策意见（试行）的通知》（平政发
〔2017〕240号）和《平湖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使用办法》（平市宣〔2017〕4号）等文件
精神，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 2020年度平湖市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申报工作。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省、市的相关产业政策，能提

升我市文化产业水平，引领我市文化产业发
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2.申报单位为在平湖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不含嘉兴港区）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主营业务符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2018）》（国统字〔2018〕43号）规定的文化企业
和单位。

3.项目已经审批单位批准实施并投入资
金，申报单位经营管理制度完善，具有健全的
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规范，当年内未有因
违规违法经营而遭受处罚的记录。

4.同一项目符合我市其他扶持政策的，或
同一项目符合《平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
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试行）的
通知》（以下简称政策意见）中多项条款的，按
政策意见要求执行，原则上不重复享受。

二、申报要求

申报单位按照对应政策条款附加相关资
料。

1. 对实际投资额（不含土地出让金）在
10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上符
合我市扶持重点的文化制造业项目，在项目投
资完成后，分别给予当年实际投资额 2%、
1.5%、1%的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申报资

料：资金项目申报表、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立项文件复印件、项目投
资清单、年度财务报表及实际投资发票复印
件）

2.对实际投资额（不含土地出让金）在 50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文化服
务业项目，分别给予当年实际投资额10%、8%、
5%的补贴，最高不超过 80万元。其中对影视
传媒、信息服务、文化软件业等文化创意产业
新办企业，在实际投资额补贴基础上，再给予
设备投资 10%的补贴，两项补贴合计不超过
120万元。（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表、企业营
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立项文件
复印件、项目投资清单、年度财务报表及实际
投资发票复印件）

3.对自带文化创意等文化产业项目入驻我
市的企业，经审定，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的
一次性创业资金补助。（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

报表、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文化创意服务平台签约协议复印件或知名
奖项获奖证书复印件）

4.对成功创建国家级、省级、嘉兴市级文化
产业园区（示范基地）的，经认定，分别给予园
区运营管理方 80万元、40万元、20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对获得“嘉兴市文化创意特色楼宇”称
号的商务楼宇，给予楼宇运营管理公司30万元
的一次性奖励。（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表、
园区（楼宇）管理单位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相关批
准文件及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5.对符合规划要求，利用旧厂房、仓库、商
业城、历史街区、沿河建筑和校园建筑等存量
房产改造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且改造建筑面积
达 800平方米以上的文化创意企业，按其改造
实际投资额 15%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表、企业营
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立项文件
复印件、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建筑物租赁协
议或产权证明复印件、项目改造投资清单及项
目改造实际投资发票复印件）

6.对新入驻园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且租赁
期达2年以上的成长型文化企业，经审定，按不
超过每月 25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连续两年
的租金补贴，补贴按实际产生租金计算。同
时，按不超过 8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装修补贴，补贴按实际装修费用的80%计算，
两项补贴面积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平方
米。（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表、企业营业执
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年度财务报表
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租金发票和装
修支付发票复印件、项目投资清单及对应发票
复印件）

7.对新入驻园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且租赁
期达2年以上的文化企业，自经营年度起，三年
内按其当年实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贡献
部分 90%予以奖励，三年期满后的两年内按
50%予以奖励。（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表、企
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年度
财务报表复印件、年度完税凭证及房屋租赁合
同、租金发票复印件）

8.对引进首次入驻我市的总部文化创意企
业，投入运营满一年，经审定，按综合性总部、
地区总部及国内外行业 100强，分别给予招商
机构 30万元、15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单个招商机构的奖励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表、总部型文化创意
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招
商入驻协议复印件、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年
度完税凭证复印件以及认定为综合性总部、地
区总部及国内外行业 100强证明材料、招商机
构营业执照和招商机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委托招商协议复印件）

9.对获评国家级、省级文化企业 30强的，
分别给予 80万元、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
评国家级、省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分别给
予 5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评省级
成长型文化企业的，给予 10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表、企业营业执
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年度财务报表
复印件、相关批准文件及有关证明材料复印
件）

10.对文化创意企业首次年度地方财政贡
献额达到 100万元、300万元、600万元的分别
给予 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地方财政贡献额实现进档升格的，给予补差。
（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表、企业营业执照和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年度财务报表复印
件及年度完税凭证复印件）

11.对在我市申报、我市企业为第一出品方
投资出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在国内电影
院线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频道播出的原
创电影，经审核，给予每部作品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
表、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电影公映许可证复
印件，附带台标录像、电视台出具的播出证明
复印件、播出合同协议或院线合作协议复印件
等）

12.对在我市申报、我市企业为第一出品方
投资出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播出的原创电
视剧（电视连续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套黄
金时间首播的，经审核，给予每部作品最高不
超过 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一套非黄金时间或其他频道播出的，经审
核，给予每部作品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一次性
奖励；在省级电视台播出的，经审核，给予每部
作品最高不超过 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在多
个台播出的按从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奖励。
（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表、企业营业执照和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年度财务报表复印
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电
视剧发行许可证复印件，附带台标录像、电视
台出具的播出证明复印件以及播出合同协议
复印件）

13.对在我市申报、我市企业为第一出品方
投资出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播出的原创动
画片，在中央、省级电视台首次播出的，分别按
每分钟给予500元、250元的一次性奖励。在多
个台播出按从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奖励，每个
企业每年度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申报资料：
资金项目申报表、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国产电视动画
片制作备案公示复印件，附带台标录像、电视
台出具的播出证明复印件以及播出合同协议
复印件）

14.原创影视作品获得国际A类影视节、国
家级（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
电影华表奖、台湾电影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
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上海
电视节白玉兰奖）奖项的，分别给予 100万元、
8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同时获得多个奖项的，
按从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奖励。（申报资料：资
金项目申报表、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电影公映
许可证复印件及获奖凭证复印件）

15.对在我市申报、我市企业为第一出品方
投资出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且正式运营的
原创游戏，经审核评估后，每款给予最高 10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申报资料：资金项目申报
表、企业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文件复印件）

三、申报时间及程序

（一）申报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6月21日
（网上申报平台将于 2021年 6月 21日 17时关
闭），逾期将不再受理。

（二）申报程序：
1.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或单位，在申报截

止时限内,通过平湖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系统
网上申报平台（网址：http://220.191.221.69）进
行申报。企业或单位按照对应申报项目的申
报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经盖章后将资料电子稿
作为附件上传至平台，同时自申报平台下载打
印《2020年度文化产业发展资金项目申报表》，
与申报纸质材料（一式三份）一并报送至属地
镇街道、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独山港经济开
发区或行业主管部门受理，各镇街道、平湖经
济技术开发区、独山港经济开发区和行业主管
部门负责初审管辖范围内企业当年度申报的
项目资料（电子版及纸质版），初审通过并经主
要负责人签署初审意见及盖章确认后，报送至
市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项目初审通过后由市专项资金联审委员
会成员单位对申报项目单位进行网上联审，再
由市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照相关
政策规定开展实质性审查，审查结束后提交财
政局进行符合性审查，再提交市文化产业发展
领导小组审核，最后提交市长办公会议审定。
审定结果将在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

3.企业或单位提供的所有材料需加盖企业
公章，并对报送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可靠
性、规范性负责，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将
不予受理。

四、其他事项

1.本公告所称文化创意产业，是指动漫游
戏业、影视传媒业、设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
文化软件业、教育培训业、体育娱乐业、文化艺
术业等产业，其细分类别参照政策意见规定内
容；本公告所称文化制造业项目，是指工艺美

术品生产、文化用品生产、文化专用设备生产、
体育用品生产等，其细分类别参照《文化及相
关产业分类（2018）》（国统字〔2018〕43号）规定
内容。

2.本公告所称自带文化创意等文化产业项
目，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
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
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
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并符合以下
其中一项或多项条件：一是已在我市签订协
议，拟建或在建文化创意服务平台（指拥有核
心技术、原创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创意
孵化机构或文化创意服务平台）；二是公司法
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创意设计作品获得知名奖
项（指德国红点奖、德国 iF设计奖、日本优良设
计奖、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中国工艺美术文
化创意奖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

3.本公告所称总部企业，是指在本市工商
注册，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导向，承担企业集团
全国性或区域性销售、结算、投资、决策等职
能，对其控股企业或分支机构（以下简称下属
企业）进行管理和服务的企业法人机构，并同
时符合以下几项条件：注册资金或净资产1000
万元以上，或年地方财政贡献400万元以上（地
区性总部年地方财政贡献200万元以上）；年主
营业务收入亿元以上；本市以外下属企业不少
于 3家；营业收入中来自下属企业的比例不低
于30%；在本市统一汇总纳税，即在我市交纳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

4.如当年度符合政策条件项目资金总额超
过专项资金额度的，则各项目扶持资金按比例
调整。

5.企业或单位申报文化产业发展资金奖励
补助项目过程中经发现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
两年内取消该企业或单位申报资格。对事后
发现使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文化产业发展补
助资金的，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五、联系方式

（一）政策咨询联系人：徐娉 ；联系电话：
85061987

（二）属地镇街道申报联系：
当湖街道：85628119，平湖经济技术开发

区：85620068
曹桥街道：85968197，新埭镇：85625027
新仓镇：85700437，独山港经济开发区：

85804979
广陈镇：85780211，林埭镇：85826781
（三）申报平台技术咨询：
电话：85030903、85030906

中共平湖市委宣传部

平湖市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10日


